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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 第 4 次 教務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 06月 09日（星期二）中午 12:10 

貳、 地點：有庠大樓六樓 10601教室 

參、 主席：張副校長兼教務長 浚林                                    記錄：林俐伶 

肆、 出席人員：電通學院學院長兼通訊系主任謝昇達、醫護暨管理學院學院長兼護理系主任

周繡玲、設計系主任蘇木川、機械系主任陳一順、電機系主任王盈中、電子系主任吳槐

桂、工管系主任黃秀鳳、行銷系主任侯正裕、資管系主任陳鵬文、醫管系主任謝其政、

通識中心主任黃啟峰、教師代表董慧香。（簽到表 P.6-P.7） 

伍、 缺席請假：工程學院學院長兼材織系主任林尚明、教師代表徐秋宜、學生代表郭立宸、

學生代表陳柏如、學生代表蕭賴宥。（簽到表 P.6-P.7） 

陸、 列席人員：教務行政組組長陳美琇、綜合業務組組長楊慧雯、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鍾懿芳、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洪誠佐、教務行政組林俐伶。（簽到表 P.6-P.7） 

柒、 主席致詞：(略) 

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 由 ： 114 學年第 1 學期教學評量不佳輔導案件，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持續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學評量調查暨輔導辦

法。 

執行情形 ： 114學年第 1學期教學諮詢輔導表均已回覆完畢。 

 

【提案二】  

案 由 ： 本校「學生科目學分抵免辦法」討論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三】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補救教學實施辦法」，如附件，請審

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四】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亞東學報徵稿簡則」案，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五】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報公告徵稿表格格式案，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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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本案於 115年 5月 13日提 114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七】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通訊工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公告周知。 

 

【提案八】  

案 由 ： 114學年度第二學期通過轉系組審議異動案。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 已撤銷轉系資格。 

 

玖、 議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等法規

第一條，擬採包裹式表決，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本校各單位 附件編號 A11420401-01 

說 明 ： 一、本校經教育部核定自 110年 8月 1日起改名為「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

科技大學」，擬統一撰述各項法規第一條，其餘條文內容維持不變，相關法

規列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 ： 114 學年度第二學期通過轉入醫務管理系審議異動案。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2-01 

說 明 ： 一、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學生楊○○(學號：113108XXX)原申請於 114 學
年度第二學期轉入醫務管理系二年級，並於 115 年 1 月 19 日簽呈核可。惟

該生於 115 年 4 月 7 日因參加憲兵招募受訓辦理退學(如附件一)，未達轉入

後修習一學期之學歷認定標準，故應撤銷其轉入資格。 

二、敬請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 ： 修正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討論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3-01 

說 明 ： 一、奉校長指示：修正所屬法規第一條統一撰述為「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

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特訂定…（以下簡稱本辦法或本章程、本要

點等）」 
二、修正第 2 條新生選課說明。 

決 議 ： 照案通過。 

 



～ 3 ～ 
 

【提案四】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組)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4-01 

說 明 ： 一、因應本校修正相關辦法第一條列本校全稱「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 
二、為健全學籍管理，針對轉入新系（組）首學期未修讀完成即辦理休學或

退學者，將撤銷其轉系（組）資格，擬新增本辦法第七條條文。 
三、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註冊暨註冊請假作業要

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5-01 

說 明 ： 一、因應本校修正相關辦法第一條列本校全稱「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及「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註冊暨註冊請假作業要點」

增列，其餘條次依序遞延調整。 

二、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 由 ： 修訂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申請退學作業要點」，請審

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6-01 

說 明 ： 一、因應本校修正相關辦法第一條列本校全稱「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及「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申請退學作業要點」增列，

其餘條次依序遞延調整。 
二、相關修訂內容如法規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 由 ： 修訂「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與高中職合作計畫經費補助要點」

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附件編號 A11420407-01 

說 明 ： 一、有關第五點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中高中職教授課程經費，高中職支給不

足額部分補助，得申請上限 600 元，仍以系上預算經費配置為考量。 
二、部分活動教材製作及專題成果需影印或印刷成冊，故新增印刷費項目，

並增列於附表可編列經費項目，惟影印費用核銷應依學校規範處理。 
三、部分單位以材料費核銷獎金或報名費，於規定不合。為使條文明確，明

列條文提示申請單位不得申請非補助項目。 
四、本案經本會通過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 ： (一)修正內容： 

五、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前條所列補助範圍經費編列應參照與高中職

聯盟合作補助經費項目編列基準表(附表一)  

    （二）授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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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教師於校內上班時間前往高中職教授課程，每小時   

             200元。高中職未支給基本鐘點費者，每小時 600元最高 
             每小時 600 元為限。若高中職已支給鐘點費者，則僅補 
             助其差額至每小時 600 元。 

(二)本要點經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收費優惠辦法」，請審

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推廣教育中心 附件編號 A11420408-01 

說 明 ： 一、新增辦法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目的與法源依據。 
二、將原條文之層級符號（一、二、三）正式修正為條化文字（第一條、第

二條、第三條），以符「辦法」之法制格式。 
三、因新增第一條，原第一條至第九條之條次配合依序順移，並將第二條條

文酌作部分文字修正。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相關教學計畫獎勵作業要

點」，如附件，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附件編號 A11420409-01 

說 明 ： 修正法規第一條撰述及條文編號格式，修訂對照表如附檔。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材編纂暨教具製作與獎勵補助辦

法」，如附件，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附件編號 A11420410-01 

說 明 ： 一、經 114-2 學期內稽委員建議，因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補助案件常由教師

教學深耕諮詢委員會之委員擔任審查小組成員，故修正申請審查方式。直接

由「教師教學深耕諮詢委員會」辦理申請與成果審查作業。 
二、酌修部分文字。 
三、本案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 (一)修正內容： 

第六條 申請補助之教師，於執行期間與成果結案後三年內，需須將計

畫執行內容及公開成果配合教務活動展示及置於網站上提供本校師生

參考。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 

 

【提案十一】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改進教學補助辦法」，如附件，請審

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附件編號 A11420411-01 

說 明 ： 一、經 114-2 學期內稽委員建議，因改進教學補助案件常由教師教學深耕諮

詢委員會之委員擔任審查小組成員，故修正審查方式。直接由「教師教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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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諮詢委員會」辦理審查作業。 
二、酌修部分文字。 
三、本案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案 由 ： 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開設特殊專班獎勵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12-01 

說 明 ： 一、增加獎勵專班名稱有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30＋大學試辦計畫及產學攜

手合作僑生專班。 
二、修正專班獎勵金金額及獎勵金分配人員。 
三、本案通過後提行政會議審議，並自 116 學年度起適用。 

決 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案 由 ： 修訂本校「印製及管制學位證書作業事項」，請審議。 
提案單位 ： 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附件編號 A11420413-01 

說 明 ： 一、因應本校產學攜手專班於本學年度迎來首屆畢業學生，雖其學位證書中

系組名稱不標記專班字樣，但其課程施行方式仍具特殊性，因此新增「英文

字母首碼搭配 5 碼數字」做為該類專班(含產學攜手、新南向產學國際專班

和產學合作海青專班)證書編碼方式，以確保學籍辨識和資料管理之完善。 
二、本校「印製及管制學位證書作業事項」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三、請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 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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